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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2)1368/09-10(01)號文件(修訂本) 

LC Paper No. CB(2)1368/09-10(01) (Revised) 
 

香 港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及 社 會 行 政 學 系  

黃 敬 歲  

就 立 法 會 福 利 事 務 委 員 會 於 2010 年 4 月 24 日 會 議  

議 程 「 擬 備 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條 例 草 案 》 的 進 展 」 陳 述 意 見  

 

 

前 言  

 

本 人 從 2006 年 1 月 20 日 至 今 日 為 止 ， 先 後 共 6 次 出 席 立 法 會 會

議，就「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立 法 」相 關 事 宜 陳 述 意 見。期 間 亦 獲 社 會 福 利

署 邀 請 成 為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工 作 小 組 成 員， 負 責 檢 討 《殘疾人士院舍實務

守則》（下稱「《實務守則》」），亦多次出席當局舉辦的諮詢會，對於事情發 展 有

一定程度的了解。由此至終，本 人 只 有 一 個 原 則，就 是 堅 持 當 初 立 法 的 精

神 是 為 保 障 殘 疾 人 士 的 生 活 質 素，讓 不 同 年 齡、不 同 殘 疾 類 別 的 有 需

要 人 士 ， 獲 得 合 理 和 具 質 素 的 住 宿 服 務 。  

 

可 惜 ， 四 年 多 以 來 無 論 本 人 、 服務使用者或家長雖多番提出對服 務 質

素 的要求，當局似乎充耳不聞，對此，本 人 感 到 非 常 失 望。有鑑於《實務守

則》作為法定發牌機制的一部分，當局現時提交的《實務守則》修訂版擬稿，卻

多處細則遠 低 於 現 時 的 《實務守則》的 水 平 ， 實 是 服 務 質 素 的 倒 退 ， 有

違 立 法 會 最 初 發 牌 監 管 的 本意 。  

 

就《實務守則》修訂版初稿內容的意見，本人早於 2008 年 5 月 8 日的會議

上已詳盡提出（ 見 立 法 會 CB(2)1882/07-08(01)號 文 件 ），惟 當局並沒有接

納本人及自助組織的意見，至今依然隻字不改。現只好重申本人的意見如下： 

 

1. 強 烈 要 求 院 舍 以 殘 疾 類 別 分 類  

現 時 資 助 院 舍 以 智 障 人 士、精神病康復者、肢體傷殘人士及失明人

士分類，但《實務守則》修訂版擬稿卻不再以此分類，即將來同一院 舍 內 ，

有 機 會 以 上 四 類 人 士 同住。其實，四 類 人 士 各 有 不 同的需要及特點，

亦涉及不同的專門知識與技巧。當局此舉不但漠視殘疾人士的不同需要，亦

反映出當局對「殘疾人士」的認識之淺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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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強 烈 要 求 6-15 歲 兒 童 作 獨 立 分 類  

《實務守則》修訂版擬稿將殘 疾 人 士 院 舍 不 作 年 齡 分 類 ， 即 6 歲

或 以 上 任 何 年 齡 的 殘 疾 人 士 可 入 住 同 一 間 院 舍 。 對 這 個 做 法 ， 本

人 深 感 失 望 。本 人 一 直 要 求 6-15 歲 兒 童 作 獨 立 分 類 的 理 據 如 下 ： 

 

2.1 從 立 法 會 CB(2)433/07-08(01) 號 文 件 及 立 法 會

CB(2)755/07-08 號 文 件 中 顯 示 ， 殘 疾 兒 童 的 家 長 並 不 同 意 將

子 女 安 排 入 住 殘 疾 成 人 院 舍 ， 他 們 認 為 這 些 院 舍 無 論 服 務 、

環 境 、 活 動 安 排 及 職 員 的 專 業 知 識 均 未 能 切 合 殘 疾 兒 童 的 需

要 。  

 

2.2 兒 童 和 成 人 的 成 長 發 展 、 生 活 及 服 務 上 的 需 要 截 然 不 同 。 兒

童 於 成 長 階 段 需 要 多 元 學 習 ， 除 了 在 學 校 學 習 外 ， 宿 舍 能 提

供 良 好 的 學 習 環 境 尤 其 重 要。但 15 歲 或 以 上 殘 疾 人 士 入 住 的

成 人 院 舍，無 論 在 硬 件（ 如 環 境 設 施 ）及 軟 件（ 如 服 務 理 念 、

宿 舍 氣 氛 及 職 員 的 專 業 知 識 和 技 巧 等 ） 上 都 難 以 顧 及 兒 童 成

長 發 展 及 學 習 需 要 。  

 

2.3 若 不 將 學 齡 作 獨 立 分 類 ， 即 使 硬 件 上 要 求 院 舍 增 建 設 施 ， 但

相 信 院 舍 亦 難 以 為 殘 疾 兒 童 提 供 適 切 的 軟 件 服 務 ， 以 照 顧 他

們 的 身 心 成 長 、 社 交 需 要 和 心 理 需 要 等 。  

 

2.4 成 人 院 舍 的 人 手 比 例 及 員 工 的 專 業 知 識 和 技 巧 並 不 可 能 全 面

支 援 6-80 歲 服 務 使 用 者 的 心 智、情 緒 及 社 交 需 要。近 年 復 康

界 正 積 極 研 究 及 實 踐 「 以 人 為 本 」 的 服 務 精 神 。 因 此 ， 當 考

慮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的 分 類 時 ， 更 應 保 持 「 以 人 為 本 」 的 服 務 原

則 ， 將 殘 疾 兒 童 院 舍 作 獨 立 分 類 。  

 

3. 強 烈 要 求 人 均 樓 面 面 積 不 低 於 現 時 水 平  

二 零 零 二 年 推 出 的 《 實 務 守 則 》 要 求 高 度 照 顧 院 舍 的 人 均 樓

面 面 積 為 不 可 低 於 8 平 方 米 ， 其 他 院 舍 的 人 均 樓 面 面 積 則 不 可 低

於 6.5 平 方 米 ， 本 人 强 烈 要 求 維 持 這 個 水 平 不 變 。 理 由 如 下 ：  

 

3.1 嚴 重 殘 疾 人 士 日 常 生 活 需 要 較 多 空 間 擺 放 及 操 作 護 理 器 材 及  

     設 施 ， 例 如 輪 椅 、 吊 架 或 其 他 醫 療 輔 助 儀 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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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居 住 環 境 過 於 擠 迫 ， 會 影 響 有 情 緒 敏 感 或 需 關 注 行 為 的 殘 疾  

     人 士 的 情 緒 。  

3.3 足 夠 空 間 亦 能 保 障 院 舍 員 工 的 工 業 安 全 ， 減 低 因 扶 抱 而 引 致  

   的 工 作 勞 損 或 工 傷 的 機 會 。  

 

4. 強 烈 要 求 人 手 編 制 不 低 於 現 時 水 平  

4.1 《實務守則》修訂版擬稿中，各類院 舍 的 人 手 編 制 人 數 不 加 反 降 ，

令 人 擔 憂 。 坦 白 說 ， 現 時 人 手 標 準 已 見 不 足 ， 將 來 標 準 更 低

的 話 ， 那 有 質 素 可 言 。  

 

4.2 要 求 當局澄清中 度 照 顧 院 舍 的 護 士 編 制。若 這 些 院 舍 內 沒 有 護

士 的 情 況 下 ， 專 業 的 醫 療 護 理 工 作 （ 例 如 藥 物 派 發 及 管 理 、

特 別 醫 療 護 理 等 ）， 則 會 由 一 些 非 醫 護 專 業 資 格 的 職 員 負 責 ，

當 中 存 在 一 定 的 風 險 及 危 機 ， 亦 涉 及 醫 療 意 外 事 故 的 問 責 問

題 。  

 

4.3 建 議 所 有 類 別 的 院 舍 均 加 入 專 業 社 工 人 手 ， 就 殘 疾 人 士 的 心

理 及 社 交 需 要 上 ， 提 供 適 時 、 適 切 的 輔 導 服 務 ， 確 保 院 舍 的

服 務 質 素 。  

 

結 語  

 

中央政府已於 2008 年 8 月 1 日正式成為聯合國《殘疾人權利公約》締約國。

因此港府制定殘疾人士相關的政策時，更應多加關顧殘疾人士各方面的權利，以

履行《公約》內容。若立法條件要求大倒退，即忽視殘疾人士的權利和身心發展，

實有違《公約》的精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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